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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正面监管模式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以下简称郑州

片区）海关监管部门本着“以交易真实性为重点、以电商企业

为单元”的监管原则，将海关正面监管无缝嵌入企业经营环节，

事前加强风险预判、事中突出真实性核查、事后进行差别化

管理，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事前、事中、

事后正面监管模式，促进了新兴业态规范健康发展。

一、主要做法

（一）建立以风险预判为重点的事前防控模式。

1.企业准入管理。建立事前参与主体企业资质核查制度，

验核相关主管部门发放资质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通过核查电

商企业经营情况、网站、供应链流程等方式把好企业准入关。

2.商品准入管理。以电商企业为单元，按照海关 10 位

HS 编码设置商品数据库，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清单》进行比对筛查，对品名、归类易混淆商品进行总结筛

选。严格管控检验检疫高风险以及禁限类商品入境，降低商

品准入风险。

（二）建立以交易真实性核查为重点的事中监管模式。

1.单证审核。重点围绕跨境电商三单信息（订单、支付

单、物流单）真实性开展核查，并对消费者身份信息实施管

理。重点审核网购保税进口一线进境报关单（备案清单）、

直购进口申报清单、订购人身份信息及额度等。建立跨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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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实时获取数据核对工作机制，加强对交易真实性的有效管

控。

2.税收管理。对跨境电商企业及商品采取税收要素规范

申报、同名异归类商品复核、申报价格准确性及规范性核查、

申报清单验估作业等措施，避免税款流失。

3.查验管理。针对直购进口与网购保税进口两种不同模

式，分别对一线入区报关单（备案清单）、申报清单及出入

区核放单实施布控查验，验核单货是否相符、防范安全准入

与税收风险。在实行“双随机”查验作业的基础上，对电商企

业进行风险测评并对中高风险的企业设置较高的布控查验

率。

4.物流监控。依托智能化卡口及视频监控指挥中心，通

过设置卡口分类通道、定期开展区域巡查和监控分级管理等

手段，推动区内物流的痕迹化，减少不法企业车辆转包、夹

藏夹带等违规行为的出现。

5.账册管理。以电商企业为管理单元，以账册底账为基

础，实行跨境电商专用账册管理，实现商品的进、出、转、

存全程数据留痕、可追溯。

6.促销行为报备管理。对电商企业促销活动采取事前备

案、事中交易监控和事后验证分析等措施，实施全流程监控，

及时准确掌握企业商品价格、种类、数量等运营情况，降低

因低报价格导致的税款流失风险。

（三）建立以网上巡查、大数据分析为重点的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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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1.网上巡查。通过“神秘买家”实测和定期网站核查两种

方式验核电商企业的交易真实性，防范企业利用虚假网站伪

造虚假交易数据或漏报运保费等违法违规风险。

2.盘库管理。依靠信息化管理系统，通过电子盘库、企

业自盘或第三方盘库，结合海关抽核对企业在库商品数量实

施管控，及时发现违规操作。

3.大数据分析。综合运用各类系统将企业、订购人、支

付人、收货人、商品、价格等申报要素汇总形成数据库，建

立风险分析模型，通过一定逻辑关系分析是否存在低报价格、

虚假交易等走私违规行为。

4.企业精准画像。以电商企业为单元，通过对企业信息、

交易数据等的全面收集及分析，对企业进行风险等级划分，

进而实施差异化、有针对性的风险分析及监管。

5.实施企业差别化管理。对电商企业进行信用等级划分，

针对不同信用级别的电商企业在申报清单转人工比例、查验

布控率、盘库周期、税款担保形式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管理措

施。鼓励电商企业申请成为海关认证企业，进一步提升高信

用企业通关便利化。

6.动态风险布控规则管理。参照跨境电商企业历史违规

记录、重点商品特定时期监管要求、消费购买逻辑分析等，

分别对企业、商品、消费者转人工审单、查验、验估等布控

规则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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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效果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正面监管模式以规范促发展，存优汰

劣，服务于跨境电商新业态持续健康发展大局，随着该监管

服务体系的逐步建立与完善，郑州跨境电商业务也步入高质

量平稳发展阶段，一批大型电商平台企业均在郑州落地生根。

2018年至 2019年 3月，郑州海关累计监管跨境进出口清单

12132.6万单，商品金额 155.6亿元，征收税款 17.4亿元。

（一）有效防控事前准入风险。

海关部门及时发现、总结跨境电商企业在准入环节可能

面临的风险点，并对风险点进行分类监管，从源头上降低跨

境电商进口的风险。2018年共有 91家电商企业、22家支付

企业、21 家物流企业通过审核，已对 39 家未通过审核的企

业按照有关规定作了处置。

（二）促进企业合规通关。

在通关、查验、物控等环节，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新业态发展的监管新模式，有效把控风险。在

通关环节，郑州片区调整 38 家中高风险电商转人工重点审

核；验估查发部分电商企业涉嫌低报价格，约谈、责令停业

整改 17 家；在查验环节，针对企业风险分析，加大对一线

进境报关单的查验力度；在物控环节，实行卡口抽核企业全

覆盖，进一步规范了企业车辆出区环节作业；已登记备案

1536辆与电商企业关联的物流企业承运车辆。

（三）提升事后风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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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应用新技术、新监管手段，在盘库、风险数据分析

及应用等环节风控效果明显。进行电商企业盘库全覆盖，

2018年至 2019年 3月共完成 84家电商企业盘库，对盘亏部

分视情做出补税或移交等处置。在风险数据分析及应用环节，

通过大数据分析，第一期建立了 30 余项风险分析模型，并

形成经营电商企业风险画像评估结果显示。风险评估结果也

会反作用于通关、查验、盘库等监管各环节，监管合力及精

准管理机制初见成效。

（四）精准打击实现违法惩戒。

2018 年至 2019 年 3月郑州海关立案办理利用跨境电商

渠道走私普通货物案件 6起，案值逾 3亿元，涉嫌偷逃税款

2700余万元。同时，郑州海关还积极探索拓宽跨境电商社会

协同治理，通过案件延伸联合省级人民银行、寄递行政管理

部门共同参与对违法快递企业、支付企业联合治理，形成跨

境电商规范化、持续性发展的良性态势。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加快推进融合监管。

以关检机构融合为契机，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关检业务流

程，整合海关与原检验检疫跨境电商监管服务平台，认真理

顺新海关跨境监管服务体系，提高通关效率。同时，进一步

突出检疫风险防控，坚决在一线入境环节执行检疫风险布控

指令和处置要求，应检疫商品未检疫的，不得入境、备案或

进入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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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继续完善精准监管。

继续补短板、找漏洞，完善正面监管操作指引；细化跨

境电商企业精准风险画像相关指标；进一步丰富与完善风险

防控与信用差别化管理的手段与措施。

（三）不断探索智慧监管。

建立“三个数据库”（企业、商品、消费者数据库）和“一

个大数据分析系统”；实现“移动监管”+“负面清单智能审图”；

探索“监管+追溯”+“物流”的一品一码、一码溯源的商品质量

安全监控体系。


